涞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如下：

1、 因出国（境）经费

无。

二、公务接待费

无。
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说明

   主要用于保障大队相关部门人员出差、城区交通秩序管理维护、到各乡镇检查指导道路交通管理工作，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预算情况说明：

    专用材料费260000元、天网工程、环省交通安全服务站2210000元、标志标线500000元劳务费2550000元抚恤金20000元办公费74000元差旅费20000元取暖费320000元交通费500000元印刷费10000元水电费300000元、维修费200000元接待经费40000元通讯费120000元电话通讯费5500元车辆经费20000元办公费16000元差旅费16000元办公设备购置36000元。
